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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道德社与近代慈善事业

女道德社的兴起

近代慈善事业需要妇女的参与。近

代中国天灾人祸连绵不断，传统的社会

结构不断解体，不少人处于失业和半失

业的状态，陷入生活困境。因政局不宁，

军阀混战，各级政府自然无心、无力从事

救济，即使有所救济，也是杯水车薪。善

堂等也因社会动荡，赈济频繁，捐赠减

少，善款枯竭，以至于日常运转都难以维

持，救助活动更是有名无实。于是，由地

方少数人所主持的善举就不得不让位于

以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为基础的近代慈

善事业，在这种背景之下，妇女介入慈善

领域自然也为各界所欢迎。

近代西学东渐，男女平等逐渐成为

社会的潮流，愈来愈多的妇女走出家门，

或求学或做工或从事其他活动等，随着

眼界的开阔，其自我意识也不断觉醒，开

始争取社会权利，鉴于当时的环境，有的

女性选择了行善这一间接途径。1930年
4月，青岛的丛世俭、刘淑贞等数十人发
起成立世界妇女红万字会青岛分会时就

表示“以张女权而利慈务”。

道院推动则是女道德社成立的直接

原因。1921年，济南道院成立（后被尊称
为“母院”），次年经北洋政府立案为宗教

团体，很快就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道院“礼敬多神”，标榜基督教、回教、儒

教和佛教和道教五教同修、不偏不倚，一

开始就表现出了国际化的雄心，但其教

义并不系统严密，主要靠扶乩这种中国

古老的迷信形式求得所谓神的启示，当

时就为国内舆论所诟病，要走出国门，难

度很大。为此，道院也颇动了一番脑筋，

1922年专门组织了世界红万字会“去办
度人救世的慈善事业”，举凡对外活动均

由该会应付，借以减少扩展阻力；同时还

大力宣扬男女同修，组织女道德社，以唤

起妇女的信仰，扩大社会影响。

按有关章则，女道德社和世界妇女

红万字会属于同一机构，不过一个对内

一个对外而已。前者是“女方集修之所”，

后者负责办理慈务，“以促进世界和平，

救济灾患为宗旨”，1929 年世界妇女红
万字会中华总会成立，附设于女道德社

总社内，各地设分会，会员（只有社员方

能成为会员）则依照捐、募以及所纳会费

的多寡，分为特别、名誉、普通和终身四

种。本来，女道德社成立后应再附设世界

妇女红万字会分会，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如 1935 年，全国女道德社计有 140 余
处，而附设世界妇女红万字会分会者尚

不足一半，因此，慈善活动基本上由女道

德社来承担。

女道德社由道院指导而成立，其兴

盛与否完全取决于道院活跃的程度，道

院以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一带居多，华

南和西北甚少，女道德社分布也大抵如

此。其中山东为“道慈发源之地”，到

1935年，全省道院近 70处，女道德社也
达到了 30多处，至于社员仅济南女道德
社（1931年被称为“母社”）就达 1717人
（当时全国为 18161人），若再加上烟台、
青岛等地，社员人数则更可观。另外，社

员还具有家庭化的特点，一般地，其夫、

父多为道院中人。

随着活动的频繁，各地女道德社也

认识到要弘扬慈业，仅依靠道院是不现

实的，必须独立地负起管理的责任，1935
年在济南所召开的第一届女道德社大会

就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

慈善观念及实践

女道德社主张“修道于社内，行慈于

世上”。在激励妇女自觉行善方面，女道

德社除了宣扬民间所流行的“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以及积阴德等说教外，主要就

是借助于扶乩的办法，通过妇女所熟知

的菩萨等训示，反复阐述道慈（即修身和

行善）之关系，强调二者一表一里，密不

可分。

女道德社善举一般分为永久和临时

两种。永久慈务包括学校、保姆、育婴、恤

嫠等事业，临时慈务包括赈灾以及各种

施舍等。在普救主义的前提下，女道德社

侧重于救助不幸的妇幼群体。为防止妇

女因贫困而改嫁，各地多有恤嫠所、清节

堂之设，不过近代已被进步舆论认为属

最要不得的封建糟粕之一，南京政府也

表示恤嫠所等有鼓励妇女守节的意图，

与“时代思想不和”，应予取缔。然孀妇上

有需要赡养的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黄

口小儿，又难以得到家族和政府的救济，

其生活之艰可想而知。世界妇女红万字

会青岛分会就认为：“世间最苦者莫过于

极贫孕产之妇、孤孀之嫠”，于 1930年发
起创办了恤嫠所和恤产所，专门救济贫

苦孀妇和孕产妇等，每年分别救济 50、
12名，每年分两季施给面粉和衣服；如
皋女道德社恤产所则按甲乙丙进行救

助。在救济的过程中，各社也意识到单纯

的散衣给食只会救一时之急，根本无法

提升妇女的生存能力，若只注重女德，讲

究修身养性，“苟不在职业上谋出路，则

仍不能自立社会”，要想“救人救彻”，就

应培养其自立能力。其实，各地女道德社

均有蚕桑部、织绣部、烹饪部、缝纫部之

设，甚至附设职业学塾，教授女子普通文

字和职业技术等；有的还附设因利局，实

施小本贷款，专门扶持那些与从事小本

生意而又缺乏资金的城市贫民，间接救

济贫苦的妇女。

中国历来有慈幼的传统，受近代儿

童中心论的影响，妇女的慈幼观念也不

再仅仅停留在悲悯和人道的层面，而是

逐渐意识到儿童是“国家的继承者”和将

来的主人翁，他们担负着复兴民族的重

任，可由于天灾人祸以及贫穷等，婴幼儿

夭折者甚多。对此，一些女道德社采取了

“恤产”的办法以达到间接保婴的目的；

对于那些失去家庭庇护、四处流浪的孤

儿等，则协助红万字会设立机构收养，供

给衣食，并授以普通教育和一定的技能，

以培养其健全的人格和谋生的本领；为

从根本上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不少女

道德社还针对贫民子弟多幼年失学的现

象，发起成立了慈善学校。如 1927年所
成立的济南母社养正小学，从初级班到

高级班兼而有之，北京妇女总会第一女

子小学、上海女会附属初级小学等都招

收贫寒子弟尤其女孩予以教育，其中困

难学生或免其学费或减收半费，甚至还

供给书本等用品。

“凡事进行，非财莫举”，对于消耗性

的慈善事业来说，只有筹集到足够的资

金，才能保证善举的顺利实施，否则就是

无源之水。在当时，开办游艺会、在报纸

上刊登捐赠启事等都是非常流行的办

法，但女道德社很难采用，其善款基本上

来自社员捐献，渠道比较狭窄，其中既有

义务性质的，如每社员每年应缴纳社费 2
元，另外就是自愿捐助。社员以家庭妇女

居多，职业女性甚少，经济能力有限，捐献

数额自然不多，劝募也仅限于自己所熟

悉的小圈子内。不过女道德社遵循着量

力而行的救济原则，多则多施，少则少施，

救一得一，这就避免了入不敷出、善举无

法维持的尴尬局面。至于重大灾祸救济，

各社则采取了群策群力、联合行动的办

法。1935年，山东、河北等地遭受前所未
有的黄河水灾，在第一届女道德社大会

上，济南母社提议各社尽力捐助，并得到

了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总社、上海女道

德社等 40余社当场认 3325元。各地女道
德社还本着“大道无私”的精神，将救济的

触角伸向了各地，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举凡发生灾祸，均伸手相助，并无畛域之

见。譬如 1923年的日本地震、1932年的
淞沪抗战以及 1933年的长城抗战等，女
道德社虽不能直接派员前往赈救，但也

募集款项，交与世界红万字会代为施放，

以表达人道主义的情怀。

评价

从 1922 年起到抗日战争前夕，仅仅
十余年的时间， 各地女道德社就发展到
了 140 余处，社员达数万人，女道德社慈
善活动之频繁，社员参与之热情，都是历
史上所未有过的，也惟有如此，近代慈善
事业才得以壮大和发展。 其善举涉及到
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救济贫者的生老病
死问题向教育、卫生和经济等领域转变，
救助方法也有所创新，开始变单纯的“输
血”为强化被助者的“造血“功能。女道德
社运作比较规范， 从内部机构设置到款
物的保管、 发放监督以及审核等都做得
井井有条，妇女从中学到了管理的知识，
定期不定期地公布款物开支， 也提高了
团体的社会公信力。随着经验的积累，各
地女道德社也尝试共同从事救助活动，
诸如组织上联合，信息上共享，经济上互
通有无等，这就整合了内部力量，增强了
自身的凝聚力。可见，慈善不只是个简单
的施予问题， 实际上也是一个互动和互
惠的过程， 它既让弱者体味到社会的关
怀， 也使妇女的社会价值在付出的过程
中得到了升华， 并增强了参与社会事务
的信心。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
人们多有朝不保夕之感， 女道德社的说
教恰迎合了妇女害怕变革、 追求稳定的
心理，自然博得了不少人的信仰，很快发
展为一个颇有影响的妇女团体。 在启迪
妇女心智、 增强妇女的社会参与能力以
及促进妇女自立等方面， 女道德社阙有
其功，可惜未能与时俱进，把慈善事业与
自身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更没有对于
当时的女权主义思潮做出积极的回应。

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 女道德
社在争取妇女解放方面建树不多， 显得
有些落伍。女道德社的活动也证明，中年
女性同样有着社会参与的愿望， 如果将
其组织、动员起来，灌输新思想，则可以
改变少数女性孤军奋战的局面， 推进女
权运动的开展。

（据《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女道德社是妇女修身和行善

的机构，1921年筹备于济

南，次年正式成立，总社在北京（北

平），是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妇女团

体之一。女道德社对于妇女解放运

动虽不甚积极，但在慈善领域却颇

为活跃。

”

上世纪 30 年代世界红万字会青岛分会全景


